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湖山淨水場曬乾床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施工位置圖 

1. 本案租賃標的範圍(計 64池) 

   

2. 太陽能鋼棚施作圖例(參考如下圖) 

 

採落柱方式施作，支架須使用鋼構或強度以上之材料(且須符合租賃契約第三條規

定)，最低點不得低於濾砂頂部表面向上 2M及曬乾床圍牆頂部，太陽能板傾斜角

圖例 

租賃標的範圍 

 



度不得低於 8∘，柱距不得小於 4.2M。若因設計需要於基礎位置切割底板向下施

作獨立基礎，施工時除基礎位置外，不得破壞曬乾床既有底板及管線，介面施工

縫應施作防水，以防止滲漏，RC柱體高度應高出濾砂層表面，以避免鋼構支架等

金屬材料因長期接觸濕氣或濾砂而鏽蝕，施工範圍內暫時移除之污泥及濾料（如

濾砂、濾石），俟基礎位置完成後，應依原配置分層回填整平恢復功能。投標時須

檢附設計圖說（平面、剖面圖、含技師簽證等）。 

3. 乙方應於太陽能支架結構邊緣施作導溝系統及維修走道，確保雨水及清洗用水可

全部引流至場區既有側溝或排水系統，不得使雨水或廢水直接滲流、落入曬乾床

內部。導溝材質應採耐蝕金屬或不銹鋼 SUS304，排水坡度應符合自然流排要求，

並經甲方現場確認後方可施工。若有損壞時，應於甲方通知一週內修復完成，避

免雨、廢水流入。 

4. 廠商於進場施工前須先發文檢附相關附件給甲方，如太陽能板排佈圖、配電設備

放置地點及埋設管線路徑供甲方審查(需預留維修通道及考量欄杆設置位置)，並

與廠所協商核備後方可申請台電併聯審查意見及進場施工。升壓站設備位置需與

甲方確認，若放置於綠地涉及環評相關部分，依租賃契約第六條第八款辦理。 

5. 乙方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及附屬電氣設備須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若

甲方要求需增設金屬防護部分(欄杆、樓梯等)，其材質須為不銹鋼 SUS304材質，

設施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6. 施作太陽能板前需重新評估既有設施強度，若強度不足，需與廠所協商後，由廠

商自行補強。 

7. 太陽能排佈不可超出曬乾床臨路圍牆邊的垂直投影範圍(導溝除外)，且進出通道



部分不得施作（距離至少 50cm），預留維護、操作及機具進出空間。 

8. 乙方於施工期間設備用電需自行攜帶發電設備，不得使用場區用電，施工中產生

之油汙等有害物質不得流入池體內，施工後須將垃圾及相關事業廢棄物清運離開

場區。 

9. 乙方於施工中需與甲方租用場地集中置放施工機具及相關材料，完工時依實際使

用面積計算繳予甲方場地租金，相關計價方式依本租賃契約書第十三條辦理。 

10. 施工中及後續維運期間發生火災損害時，造成場區曬乾床中的廢水、廢棄物等應

自行全部回收，且曬乾床之砂石須全部更換。 

11. 現場施工相關人員於施工期間須嚴格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場區相關規定，

如經勸不聽甲方可禁止施工相關人員進場，待乙方提送檢討報告核准後才可復

工。 

12. 其餘未盡事宜，按契約書「施工及維護期間注意及配合事項」規定辦理。 


